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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性婚姻法制化後的多元性別職場權益

作者：德臻律師事務所莊喬如律師、潘天慶律師

一、 序言

106 年 5月 24 日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，肯定同

性性傾向者之結婚自由屬於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之基本人權，並於 108

年 5 月 17 日通過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」（以下簡稱七

四八施行法），自 108 年 5月 24 日起，相同性別二人在我國已可合法

締結婚姻。

二、 「準用」或「類推適用」做為橋樑

七四八施行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規關於夫妻、

配偶、結婚或婚姻之規定，及配偶或夫妻關係所生之規定，於第二條

關係準用之。…」，包含職場相關重要法規，例如勞動基準法、性別工

作平等法、就業服務法、勞工保險條例、勞工請假規則等均在準用之

列。

也就是說職場勞動權益中與夫妻、配偶、結婚及婚姻等身分關係有關

的規定，均可完全適用在受雇者為同性婚姻關係之情形，不會產生任

何問題。

三、多元性別職場權益相關法規

（一）性別工作平等法

1.關於陪產假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條第 5項規定「受僱者於其配偶

分娩時，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五日」，此項規定於同性婚姻家庭（通常

為女同志）當然有其適用。

2.關於育嬰留職停薪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規定「（第 1 項）受僱

者任職滿六個月後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期

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，但不得逾二年。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，其

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，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。

（第 2 項）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

險，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，免予繳納；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，

得遞延三年繳納。（第 3項）依家事事件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

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之受僱者，其共同生活期

間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。」

七四八施行法第 20 條規定，同性婚姻關係中僅容許「繼親收養」，

亦即僅限於一方收養他方「親生」子女，故依上開育嬰留職停薪相關

規定，同性婚姻關係中一方收養他方親生子女並依法試行收養，且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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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「任職滿六個月」及「每一子女滿三歲前」之條件者，該收養人亦

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雇主不得拒絕；另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 條

第 9 款及第 17 條之規定，受僱者申請復職係恢復「原職」，雇主除

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7條第 1項之情形外，不得拒絕受僱者復職

之要求。雇主如違法拒絕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或復職，依性別工

作平等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將被處以 2 至 30 萬元之罰鍰並公布姓

名。

（二） 勞動基準法

關於因職災而死亡之死亡補償，其受領順位依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之

規定「四、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，雇主除給與五

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，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

死亡補償。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：（一）配偶及子女。（二）

父母。（三）祖父母。（四）孫子女。（五）兄弟姐妹」，此處所謂配偶

自然包括同性配偶關係。又鑒於台灣傳統家庭觀念仍然根深蒂固，有

些同志雖然已與其伴侶締結同性婚姻，但尚未向家人、父母出櫃，亦

即隱瞞家人其係同志且已結婚之事實，若此時發生遺屬受領死亡補償

之情形，恐將在配偶及父母間產生衝突，此時雇主應妥善處理，並依

法給與補償。

（三） 就業服務法

1.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「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，雇主對

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，不得以種族、階級、語言、思想、宗教、黨派、

籍貫、出生地、性別、性傾向、年齡、婚姻、容貌、五官、身心障礙、

星座、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，予以歧視；其他法律有明文規

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故就業服務法如同性別工作平等法，亦就性傾向

平等之部分特別加以規定，保障求職人免受性傾向之歧視。

2.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「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，應檢

具有關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須申

請許可：二、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

居留者。」然因七四八施行法於立法時，並未同時處理跨國婚姻（我

國人與外國人結婚）之法律適用問題，導致於締結同性婚姻之情形，

我國人目前僅能與其他已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之外國人締結同

性婚姻，是以，雇主於聘僱外國人時，縱該外國人有我國籍同性伴侶，

只要該外國人之本國法尚未合法化同性婚姻者，原則上仍應向主管機

關申請許可。

（四） 勞工請假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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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關於婚假，規定「（第 2條）勞工結婚者給予婚假八日，工資照給。」

2.關於喪假，規定「（第 3條）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：一、父母、養父母、

繼父母、配偶喪亡者，給予喪假八日，工資照給。二、祖父母、子女、

配偶之父母、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，給予喪假六日，工資照

給。三、曾祖父母、兄弟姊妹、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，給予喪假三日，

工資照給。」茲應特別注意者，雖然同性婚姻並無如同異性婚姻有「姻

親」之關係，但關於喪假之規定並非以姻親關係為依據，故受僱者之

配偶之父母、養父母、繼父母、祖父母喪亡者，雇主仍應給予喪假。

從上開條文內容可得知，職場勞動權益中與夫妻、配偶、結婚及婚姻

等身分關係有關的規定，均可完全適用在受雇者為同性婚姻關係之情

形，不會產生任何問題。因此，雇主原則上應可放心加以適用，並且

依法保障同性性傾向受僱者之平等權益。

四、 仍待雇主繼續維持、深化之多元性別工作平等環境

從上個世紀末起，我國社會逐漸接受、肯定兩性間在職場上平等

之地位後，有非常多過去歧視之類型，例如雇主要求女性求職者預先

簽署懷孕即視為自請離職之書面，如今已幾乎絕跡而不復存在，性別

工作平等環境之建構確實因為有法規施行而有所進展，惟因多元性別

（性別認同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等）之議題尚未為社會理解，因此職

場上之性別歧視漸漸轉向發生在多元性別族群身上，對於隨著時代而

生之新興歧視類型，雇主也應妥善加以理解相關法規之內容，期能繼

續維持深化多元性別友善之職場氛圍。

（摘自德臻律師事務所莊喬如律師、潘天慶律師所著之「同性婚姻法制化後的多

元性別職場權益」）


